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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市人民政府

办 公 室 文 件
市政办〔2016〕78号

桂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桂林市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

各县、自治县、区人民政府，高新区、临桂新区、漓江风景名胜

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直各委、办、局，中央、自治区

驻桂林各单位，各企事业单位：

《桂林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2016—2020 年）》已经

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桂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 12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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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
（2016—2020年）

为加强“十三五”期间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优化

配置医疗卫生资源，提高服务可及性、能力和资源利用效率，根

据《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 年》《国务院

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广西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

划（2016—2020年）》，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划。

一、规划背景

（一）现状

1.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概况。桂林是世界著名的风景游览城

市和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位于广西东北部，北与湖南交界，东南

部与贺州市相邻，西边与柳州市三江县接壤，辖 6区 11个县，总

面积 2.78 万平方公里，其中中心城区 866.36 平方公里。2015 年

全市常住人口 496.16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231.29万人，人均生产

总值为 3.9329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34.53亿元；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28768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10365元。桂林市

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处于广西前列，为医疗卫生事业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

2.医疗资源现况。2015年全市共有医疗机构 5316家，其中，

医院 57个，基层医疗机构 5064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192所，

其他机构 3所。卫生人员 41211名，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2997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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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有床位数 19630，每千常住人口拥有医疗机构实有床位 3.97张、

卫生技术人员 6.06名、执业（助理）医师 2.19名、注册护士 2.51

名。基本建成了由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等组成的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2010—2015年，全市医

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由 2010 年 2440.67 万人次增加到 2015 年

3090.32万人次，年均增长 4.83%；出院人数由 54.15万人增加到

67.1万人，年均增长 4.38%。2015年，民营医院总诊疗人次和出

院人数占全部医疗机构的比例分别为 7.47%和 8.92%。2015 年全

市居民人均期望寿命 77.88 岁，孕产妇死亡率 18.93/10 万，婴儿

死亡率 4.13‰。

（二）主要问题

人民群众健康需求日益增长与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不足之间的

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布局结构失衡的状况

尚未根本改变。具体表现在：

1.卫生资源难以满足快速增长的居民卫生服务需求。2015年

底，每千常住人口拥有医疗机构实有床位 3.97张，低于全区同期

平均水平（4.47张）和全国同期平均水平（5.11张）。乡村、社区

医务人员队伍总体上数量不足、质量不高，亟待从根本上解决人

才下得去、留得住的问题。

2.医疗卫生资源布局结构不合理。大部分医疗资源集中在市

区和县城，市区核心区域的三级综合医院过于集中，各县的经济

发展水平相差较大，医疗机构的规模及服务能力相差悬殊；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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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以综合医院为主，专科发展相对较慢，儿科、妇产、精

神卫生、老年康复等专科较为薄弱，社会办医相对滞后，民营医

院规模较小，服务能力有限，多元化办医格局尚未有形成。

3．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发展缓慢。由于城市医院规模急速

扩张，大量技术骨干流向城市医院，卫生院的医疗业务和服务能

力普遍下降，卫生院初诊住院人数连年下降。

（三）形势与挑战

1.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出新目标。党的

十八大提出了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桂林市第五次

党代会提出了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建成桂林国际

旅游胜地“两个建成”宏伟目标。与“两个建成”和建设健康中

国的目标要求相比，我市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与人民群众健康需求

不断增长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特别是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部

分贫困地区和经济困难群众还存在健康公平问题。卫生计生事业

必须坚持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方向，以全民健康促进全面小康，实

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卫生计生工作新目标，为实

现伟大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2.城市发展对卫生事业提出新要求。《桂林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1—2020年）》提出了“两轴、一核心”的空间布局结构；

国家批复了《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

年）》，把桂林定为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桂林市在国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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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路”战略中被定位为：构筑“一带一路”有机衔接的综合交

通节点，打造面向欧亚、服务东盟的国际文化旅游交流合作平台；

桂林市在积极争取成为国家健康医疗旅游示范基地。这些新的形

势对医疗卫生机构布局、结构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

3.全面深化医改对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提出了新任务。当

前深化医改进入攻坚克难时期，迫切需要紧紧围绕改革重点任务，

在统筹规划、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加强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县级

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促进优质资源纵向流动等方

面主动作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善于利

用信息化等技术促进优质资源的共享共用，利用改革的手段在方

便群众就医、减轻看病用药负担上取得更大实效，实现全民健康

的宏伟目标。

4.城镇化、老龄化、疾病谱变化和生育政策调整对医疗卫生

服务提出新需求。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城乡优质医疗卫生资源

的配置不均衡与城镇快速扩张的矛盾日益突出；快速老龄化使老

年人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等医疗服务需求日益增长；疾病谱变化

使健康服务业更多面向需要长期管理干预的慢性疾病，生育政策

调整后，妇产、儿童、生殖等专科医疗资源配置压力增大。这些

对医疗卫生资源的布局、医学理念调整和健康产业战略发展提出

新的需求。

5.“互联网+”快速发展对健康服务模式转变提供了新机遇。

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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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优化医疗卫生业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提供了有利条件，要求

我们转变观念，积极主动地接受和利用互联网技术，抓住发展机

遇，转变服务模式，满足新形势下群众对健康服务的新需求。

二、规划目标和原则

（一）规划目标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

精神，围绕“两个建成”的总目标，以提高居民健康水平为目标，

以优化资源配置为主线，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动力，以信

息化为支撑，加快转变公立医院发展方式，扶持引导社会办医有

序发展，大力推动健康服务业发展，切实促进系统整合，创新服

务模式，提升服务效率和质量。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

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逐步形成，逐步建立布局合理、规模适

当、层级优化、职责明晰、功能完善、富有效率的、与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相适应，符合我市城市地位与功能要求的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努力

把桂林市建设成为广西领先水平的区域医疗中心。

表一：2020年桂林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资源要素配置主要指标

主要指标 2020年目标 2015年现状 指标性质

每千常住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张） 6 3.97 指导性

医院 5 2.99 指导性

公立医院 4 2.71 指导性

其中：自治区办及以上医院 0.78 0.40 指导性

地市办医院 1.25 0.69 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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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办医院 1.72 1.31 指导性

其他公立医院 0.25 0.25 指导性

社会办医院 1.00 0.11 指导性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00 0.92 指导性

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人） 2.51 2.19 指导性

每千常住人口注册护士数（人） 3.68 2.51 指导性

每千常住人口公共卫生人员数（人） 1.00 0.1 指导性

每万常住人口全科医生数（人） 2.00 1.22 约束性

医护比 1:1.50 1:1.14 指导性

地市办及以上医院床护比 1:0.79 1:0.75 指导性

县办综合性医院适宜床位规模（张） 500 指导性

地市办综合性医院适宜床位规模（张） 800 指导性

自治区办及以上综合性医院适宜床位规模（张） 1000 指导性

注：每千人口配置数分别以 2015 年全市常住人口数 496.16

万人和 2020年全市预计常住人口数 519.03万人为标准计算。

表二：桂林市 2020年卫生资源核心指标配置控制标准

区域
基本配置数（人） 每千人口配置数（人）

床位数 医师数 护士数 床位数 医师数 护士数

桂林市 27078 11419 17076 5.22 2.20 3.29

城区 10353 5575 8280 6.28 4.81 7.15

辖县 16725 5844 8796 4.72 1.45 2.18

阳朔县 1338 542 795 4.50 1.82 2.67

灵川县 1838 591 904 4.89 1.57 2.40

全州县 2984 1078 1600 4.38 1.58 2.35

兴安县 1814 550 852 5.17 1.57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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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福县 1173 403 586 4.71 1.62 2.35

灌阳县 1190 384 557 4.86 1.57 2.27

龙胜各族

自治县
723 289 428 4.44 1.77 2.63

资源县 703 250 393 4.50 1.60 2.51

平乐县 1950 686 1047 4.92 1.73 2.64

荔浦县 1792 6310 963 4.93 1.73 2.65

恭城瑶族

自治县
1220 441 671 4.67 1.69 2.57

注：1.不含自治区级医院；2.每千人口配置数均以 2020年
各县区常住人口预计数计算。

（二）规划原则

1.坚持健康需求导向、优化配置的原则。根据区域人口、社

会经济发展状况等，以健康需求和解决人民群众主要健康问题为

导向，以调整布局结构、提升能级、补强短板、夯实基础、发展

健康服务业为主线，适度有序发展、强化薄弱环节，科学合理确

定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数量、规模、职能及布局。

2.坚持公平与效率统一，群众受益的原则。充分考虑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和卫生资源现状，以居民健康需求为目标，优先保障

基本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以基层为重点，注重医疗卫生

资源配置与使用的科学性与协调性，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实现

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构建布局合理、功能完善、公平可及的医疗

健康服务网络。

3.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社会参与的原则。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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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的基本医疗服务的责任和投入，维护公共医疗卫生的公

益性。大力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的作用，鼓励社会力量

依法举办医疗机构，允许依法有限量设立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

鼓励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管理和服务模式，增加供给，满足

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化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4.坚持系统整合，内涵发展的原则。加强全行业监管与属地

化管理，统筹城乡、区域资源配置，统筹当前与长远，统筹预防、

医疗和康复，中西医并重，注重发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整体功

能，促进均衡发展。

5.坚持分级分类管理、信息支撑的原则。按照城区功能战略

部署，统筹不同区域、类型、层级医疗卫生资源的数量和布局，

分类制订配置标准，分层分类构建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推广普及居民健康卡，推动智慧医疗、信

息惠民和健康服务业发展，促进分级诊疗、双向转诊，转变医疗

卫生服务和管理模式，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

三、医疗卫生机构布局和资源配置

（一）总体布局

根据桂林市城市总体发展规划和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公立医

院发展坚持“中心控制，周边发展；单体控制，分散发展”的原

则，推进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分布和合理布局。构建以市级医疗机

构为龙头，以县级医疗机构为主线，以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为基础，以村级卫生室为网底的四级医疗服务网络。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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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四级医疗服务网络为主轴，专科医疗为补充，特色医疗适度发

展，医疗抢救 2小时覆盖，社会办医为补充，医疗卫生信息资源

共享的新型桂林医疗服务体系。积极推进“分级诊疗”，完善自治

区、市、县三级医疗机构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之间相对紧密的分

工协作机制，建立“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

的就医制度，形成“小病在基层，大病到医院，康复回社区”的

就医格局。

根据城区医疗资源密度和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的需要，在

城区划定核心区域。核心区域具体范围为区域线：环城北一路→

环城北二路→普陀路→漓江路→上海路→环城西二路→环城北一

路以内区域。在规划期内，对核心区域内各类医疗机构的设置予

以一定的控制。

（二）机构设置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主要包括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专业

公共卫生机构等。医院分为公立医院和社会办医院。其中，公立

医院分为政府办医院（根据功能定位主要划分为县办医院、市办

医院、自治区办医院）和其他公立医院（主要包括军队医院、国

有和集体企事业单位等举办的医院）。县级以下为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分为政府办和非政府办两类，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

政府举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专业公共卫生

机构分为政府办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和其他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主

要包括国有和集体企事业单位等举办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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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地层级的不同，政府办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划分为县办和市办。

图一：

（三）床位配置

到 2020年，每千常住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配置数为 6张，

其中，医院床位数 5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1张。在医院

床位中，公立医院床位数 4张，预留不低于 1张社会办医院空间。

1.床位质量标准

至 2020年，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床位应达到规定标准。

表三：桂林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床位质量标准

指标 三级医院 二级医院 乡镇卫生院

每床占用业务用房面积（m2） 60-80 50-60 30-40

每床净使用面积（m2） ≥6 ≥5 ≥4

每床占有医疗设备金额（万元） ≥20 ≥15 ≥5

2.床位数量配置参考标准

至 2020年，全市每千常住人口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床位配

置数为 6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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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治区级医院。至 2020年，自治区级医院床位配置数

4039张由自治区规划确定，占全市每千常住人口 0.78张，其中：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1800张，临桂区人民医院（桂林医学院第二

附属医院）1000张，自治区南溪山医院 1239张。

（2）我市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按照至 2020 年全市每千

人口床位数控制在 5.22张（不含自治区级医院）的总体目标配置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床位数。

1）公立医疗机构。公立医院（含中医医院、妇幼保健院）床

位数控制在每千人口 3.22 张（床位 16698 张），其中：县级医院

床位数 1.72 张（床位 8920 张），市级医院床位数 1.25 张（床位

6480张），其他公立医疗机构床位数 0.25张（床位 1298张）。

2）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控制在每千人口1张（床位5190张）。

3）社会力量举办医院预留床位数每千人口 1 张（床位 5190

张），其中 6城区 0.41张（床位 2120张），11县 0.59张（床位 3070张）。

各地应依据合理调整存量、有序发展增量的原则配置医疗资

源总量，按 6张床/每千常住人口标准配置总床位数，医疗机构的

设置和床位数核定由市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统筹规划。

表四：桂林市各类医疗机构规划床位数（张）

区域 医疗机构
2015年

编制床位数

2015年
实有床位数

2020年
目标值

床位

增减数

2015年
千人口数

2020年
千人口数

全市

公立医院 10371 11673 16698 5025 2.35 3.22
社会办医院 1016 1136 5190 4054 0.23 1
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
4221 4563 5190 627 0.92 1

合计 15608 17372 27078 9706 3.5 5.22

城区 公立医院 4533 5043 7778 2735 3.29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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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办医院 342 367 2120 1753 0.24 1.29
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
586 614 655 41 0.4 0.4

合计 5461 6024 10553 4529 3.93 6.28

县域

公立医院 5838 6632 8920 2288 1.93 2.52
社会办医院 674 769 3070 2301 0.22 0.87
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
3635 3949 4535 586 1.15 1.28

合计 10147 11350 16525 5175 3.31 4.67

阳朔县

公立医院 460 380 766 386 1.62 2.58
社会办医 0 0 200 200 0 0.67

基层医疗机构 304 330 372 42 1.07 1.25

合计 764 710 1338 628 2.69 4.5

灵川县

公立医院 675 829 968 139 1.85 2.58
社会办医 171 192 400 208 0.47 1.06

基层医疗机构 423 395 470 75 1.16 1.25

合计 1269 1416 1838 422 3.49 4.89

全州县

公立医院 830 825 1455 630 1.27 2.13
社会办医 68 68 480 412 0.1 0.7

基层医疗机构 647 702 849 147 0.99 1.25

合计 1545 1595 2784 1189 2.36 4.08

兴安县

公立医院 602 770 905 135 1.77 2.58
社会办医 96 150 470 320 0.28 1.34

基层医疗机构 288 316 439 123 0.85 1.25

合计 986 1236 1814 578 2.9 5.17

永福县

公立医院 506 734 742 8 2.1 2.98

社会办医 0 0 120 120 0 0.48

基层医疗机构 269 272 311 39 1.11 1.25

合计 775 1006 1173 167 3.21 4.71

灌阳县

公立医院 345 406 631 225 1.45 2.58
社会办医 119 116 200 84 0.5 0.82

基层医疗机构 355 359 359 0 1.49 1.47

合计 819 881 1190 309 3.43 4.86

龙胜各族

自治县

公立医院 430 380 419 39 2.72 2.58

社会办医 0 0 100 100 0 0.61

基层医疗机构 144 104 204 100 0.91 1.25

合计 574 484 723 239 3.63 4.44

资源县
公立医院 245 250 402 152 1.62 2.58
社会办医 0 0 100 100 0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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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医疗机构 193 201 201 0 1.27 1.29

合计 438 451 703 252 2.89 4.50

平乐县

公立医院 780 816 1022 206 2.04 2.58
社会办医 200 210 380 170 0.52 0.96

基层医疗机构 341 548 548 0 0.89 1.38

合计 1321 1574 1950 376 3.46 4.92

荔浦县

公立医院 455 717 937 220 1.27 2.58
社会办医 0 0 400 400 0 1.1

基层医疗机构 444 441 455 14 1.24 1.25

合计 899 1158 1792 634 2.51 4.93

恭城瑶族

自治县

公立医院 510 525 673 148 1.99 2.58
社会办医 20 33 220 187 0.08 0.84

基层医疗机构 227 281 327 46 0.89 1.25

合计 757 839 1220 381 2.96 4.67

注：1.不含自治区级医院；2.每千人口配置数均以 2020年各

县区常住人口预计数计算。

表五：桂林市公立医院规划床位数（张）

医疗机构
2015年

编制床位数

2015年

实有床位数

2020年

目标值

增减

床位数

2015年

千人口数

2020年

千人口数

桂林市人民医院 645 1013 1050 37 0.20 0.20

桂林市中医医院 549 658 900 242 0.13 0.17

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 503 522 800 278 0.11 0.15

桂林市妇幼保健院

（妇女儿童医院）
502 570 900 330 0.11 0.17

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455 455 800 345 0.09 0.15

桂林市第三人民医院

（传染病医院）
172 171 300 129 0.03 0.06

桂林市皮肤病防治医院 0 0 0 0 0.00 0.00

桂林市口腔医院 20 10 30 20 0.00 0.01

桂林市旅游综合医院 —— —— 550 550 0 0.11

桂林市妇产医院 —— —— 150 150 0 0.03

桂林市儿童医院 —— —— 150 150 0 0.03

桂林市福利医院

（桂林市精神卫生中心）
400 650 850 200 0.13 0.17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1000 1112 1800 688 0.22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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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溪山医院
809 893 1239 346 0.18 0.24

临桂区人民医院

（桂林医学院二附院）
1000 728 1000 272 0.15 0.19

合计 6055 6782 10519 3737 1.37 2.03

注：每千人口配置数分别以 2015 年全市常住人口数 496.16

万人和 2020年全市预计常住人口数 519.03万人为标准计算。

（四）其他资源配置

1.设备配置

根据功能定位、医疗技术水平、学科发展和群众健康需求，

坚持资源共享和阶梯配置原则，引导医疗机构合理配置适宜设备，

逐步提高国产医用设备配置水平，降低医疗成本。

（1）资源共享。大型设备配置饱和的区域不允许包括公立医疗机

构在内的所有医疗机构新增大型设备，鼓励各地整合现有大型设

备资源，提高使用效率。到 2020年，市建设 1—2所医学检验机

构/影像中心，在确保医疗安全和满足医疗核心功能前提下，实现

医学影像、医学检验等结果互认和资源共享；各县可依托县级医

院建立县城影像、心电、检验、病理中心。

（2）分级管理。大型医用设备按照品目分为甲类和乙类，由

国家卫生计生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配置规划，并分别由国家和自

治区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组织实施；市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

辖区大型医用设备规划、配置初审和日常监管等工作。完善审批

制度体系，强化使用事中事后管理。

（3）配置标准。各医疗机构严格按照国家、自治区制定的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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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配置标准进行配置。

2.技术配置

健全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准入和管理制度，对医疗技术临床应

用实行分类、分级管理。围绕常见疾病和健康问题，加快推进适

宜卫生技术的研究开发与推广应用。加强对临床专科建设发展的

规划引导和支持，以发展优质医疗资源为目标，发挥其示范、引

领、带动和辐射作用，提高基层和区域的专科水平，逐步缓解地

域、城乡、学科之间发展不平衡，促进医疗服务体系协调发展。

注重中医临床专科的建设，强化中医药技术推广应用。

3.信息资源配置

开展健康云服务计划，积极应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

算、可穿戴设备等新技术，推动惠及全民的健康信息服务和智慧

医疗服务，推动健康大数据的应用，逐步转变服务模式，提高服

务能力和管理水平。加强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到 2020年，实现

全员人口信息、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三大数据库基本覆盖全

市人口并信息动态更新。全面建成互联互通的市、县两级人口健

康平台，实现公共卫生、计划生育、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

供应、综合管理 6项业务应用系统的互联互通和业务协同。积极

推动远程医疗服务发展。普及应用居民健康卡，积极推进居民健

康卡与社会保障卡、金融 IC卡、市民服务卡等公共服务卡的应用

集成，实现就医“一卡通”。依托电子政务网，构建与互联网安全

隔离，联通各级平台和各级各类卫生计生机构，高效、安全、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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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信息网络。加强信息安全防护体系建设。实现各级医疗服务、

医疗保障与公共卫生服务的信息共享与业务协同，转变服务方式，

提高服务能力和服务效率。

四、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设置

（一）医院

1.功能定位

公立医院是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要坚持公益性，充分发挥

其在基本医疗服务提供、急危重症和疑难病症诊疗等方面的骨干

作用，承担医疗卫生机构人才培养、医学科研、医疗教学等任务，

承担法定和政府指定的公共卫生服务、突发事件紧急医疗救援、

援外、国防卫生动员、支农、支边和支援社区等任务。

县办医院主要承担区域内居民的常见病、多发病诊疗，急危

重症抢救与疑难病转诊，培训和指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相

应公共卫生服务职能以及突发事件紧急医疗救援等工作，是政府

向县级区域内居民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要载体。

市办医院主要向区域内居民提供代表本区域高水平的综合性

或专科医疗服务，接受下级医院转诊，并承担人才培养和一定的

科研任务以及相应公共卫生和突发事件紧急医疗救援任务。

自治区办医院主要向各设区市提供急危重症、疑难病症诊疗

和专科医疗服务，接受下级医院转诊，并承担人才培养、医学科

研及相应公共卫生和突发事件紧急医疗救援任务。

社会办医院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 18 —

是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化医疗服务需求的有效途径。社会

办医院可以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与公立医院形成有序竞争；可以

提供高端服务，满足非基本需求；可以提供康复、老年护理等紧

缺服务，对公立医院形成补充。

2.机构设置

（1）区域医疗中心的设置

1）市级区域医疗中心。统筹自治区级、市级医疗机构建设

桂林市及桂北地区的综合医疗中心和儿童医疗中心，负责全市乃

至桂北地区医疗科研、诊疗技术指导，疑难杂症的救治等。支持

桂林市人民医院（桂林旅游综合医院）建设市级综合性区域医疗

中心，把桂林市旅游综合医院建设成一家集医疗、科研、预防、

保健、康复、培训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三级医院，成为立足桂

林、辐射周边半径 200公里的区域性医疗中心、国际化的旅游医

疗服务保障中心和养生康复保健中心。支持桂林市中医院建设市

级中医区域医疗中心，支持桂林市妇幼保健院建设市级妇产、儿

童专科区域医疗中心，支持桂林市社会福利医院（桂林市精神卫

生中心）建设市级精神卫生区域医疗中心。

建设中医养生文化聚集区，把崇华中医街（桂林中医药文化

街）建设成一个以国际生命科学研发中心为基础的养生养老航母

级基地，并依托“一街三院”（崇华中医街/中医药文化街、广西

生命与健康国际职业学院、桂林老年病医院/信和康复医院、老年

护理院），打造中医养生小镇，引领桂林养生健康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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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县级区域医疗中心。支持临桂区及各县人民医院建设县域

医疗中心。

3）乡级区域医疗中心。根据区域分布情况，选择条件较好的

中心卫生院建设乡镇级医疗中心，辐射周边乡镇，为当地群众提

供水平较高的急诊、手术和住院等医疗服务服务。乡级区域医疗

中心强化医疗服务功能，按二级乙等医院的规模和水平建设发展。

每县设 2—3家乡级区域医疗中心。

（2）三级医疗机构设置

1）综合医院设置。规划期内，新增 2—3家（其中 1家公立

医院）。市域内三级综合医院床位总数不得超过区域医疗机构床位

总数的 30%，不超过区域医院床位总数的 35%。在临桂区新设桂

林市旅游综合医院，临桂区人民医院（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从二级综合医院升级为三级综合医院。各县域内设置三级综合医

院必须有一家具一定规模、能力较强的二级综合医院作为前提。

市第二人民医院分期向站前路搬迁。支持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搬迁。

2）中医医院设置。规划期内不再新增设置三级中医类别医院。

3）专科医院设置。新增 1—2 家，提升 3家。桂林市第三人

民医院提升为三级传染病医院；桂林市社会福利医院由二级精神

病医院升级为三级精神病医院。

鼓励社会力量举办符合桂林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规划、属于

区域内稀缺医疗卫生资源、建成后能代表桂林市该领域最高医疗

技术水平的专科医院、且投资规模大于 2亿人民币（外资 5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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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的医院建设项目。

根据医疗资源配置情况，可适当增加三级医疗机构。

（3）二级医疗机构设置

1）综合医院设置。规划期内，引进社会力量在雁山区、七星

区铁山工业园周边各设置 1家二级综合医院；各县根据情况，可

设置 1家社会办二级综合医院，或鼓励从已有的社会力量举办的

一级综合医院升级 1家为二级综合医院。支持公安监管场所医疗

卫生专业化建设。

2）专科医院设置。在桂林医学院东城校区设置 1家二级口腔

专科医院。市区核心区以外鼓励设置 1家二级肿瘤医院。在临桂

区（旅游综合医院内）设置二级妇产医院和儿童医院各 1家。银

海医院提升为二级专科医院。

中医（民族医）医院设置。原则上每一县有 1 家二级中医医

院，中医类医院床位数可以按照每千常住人口 0.55张配置。阳朔

县、资源县、临桂区可设置二级中医院各 1家。县级中医医院重

点加强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针灸、推拿、骨伤、肿瘤等中

医特色专科和临床薄弱专科、医技科室建设，提高中医优势病种

诊疗能力和综合服务能力。

精神病医院设置。在核心区域以外的象山区、雁山区、七星

区、临桂区的区域内可增设 1家二级精神病医院，全州县设 1家

二级精神病医院。平乐县精神病医院升级为二级精神病医院。

鼓励社会力量举办二级康复、护理、儿科、老年病、医养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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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专科医院，区域不限。鼓励社会力量在核心区域以外举办具有国

内先进医疗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有国家医疗机构专科医院设置标准

二级各类专科医院和中医类医院。设立自愿戒毒医疗机构 1—2所。

根据区域医疗资源配置情况调配二级医疗机构。

（4）一级医疗机构设置

1）综合医院设置。维持现有一级综合医院数量，根据区域医

疗资源配置情况，可升级为二级综合医院。

2）专科医院设置。鼓励社会力量举办一级康复、护理、儿科、

老年病、医养结合医院，区域不限。鼓励社会力量在核心区域以

外的城区和县举办有国家医疗机构专科医院标准的一级专科医院

和中医类医院（如专科医院标准要求最低设置二级，则可认可为

举办二级）。

精神病医院设置。除平乐、全州县外的其他县可各设置 1家

一级精神病医院。

城区内除学校、企事业单位为内部职工、学生等设置的医疗

机构外，不再新设置其他一级医院或相应规模医院。现有由政府

举办的一级医院及相应规模医院可以保留建制，采取组建联合体

的形式，转型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或转为康复医院和护理院等

慢性病医疗机构。

根据区域医疗资源配置情况调配一级医疗机构。

（5）社会办医疗机构设置

到 2020年，按照每千常住人口不低于 1张床位为社会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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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留规划空间，同步预留诊疗科目设置和大型医用设备配置空间。

放宽举办主体要求，进一步放宽中外合资、合作办医条件，逐步

扩大具备条件的境外资本设立独资医疗机构试点。放宽服务领域

要求，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入的领域，都要向社会资本开放。

优先支持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引导社会办医院向高水平、规

模化方向发展，发展专业性医院管理集团。支持社会办医院合理

配备大型医用设备。加快办理审批手续，对具备相应资质的社会

办医院，应按照规定予以批准，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

完善配套支持政策，支持社会办医院纳入医保定点范围，完

善规划布局和用地保障，优化投融资引导政策，完善财税价格政

策，社会办医院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鼓励政府购买社

会办医院提供的服务。加强行业监管，保障医疗质量和安全。

（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功能定位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主要职责是提供预防、保健、健康教育、

计划生育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以及

部分疾病的康复、护理服务，向医院转诊超出自身服务能力的常

见病、慢性病、多发病及危急和疑难重症病人。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主要包括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村卫生室、诊

所（医务室）卫生所、门诊部（所）和军队基层卫生机构等。

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以及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的诊疗、护理、康复等综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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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并受县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委托，承担辖区范围内的公共卫

生管理工作，负责对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的综合管理、技

术指导和乡村医生的培训等。乡镇卫生院分为中心乡镇卫生院和

一般乡镇卫生院，中心乡镇卫生院除具备一般乡镇卫生院的服务

功能外，还应开展普通常见手术等，着重强化医疗服务能力并承

担对周边区域内一般卫生院的技术指导工作。

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在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统一管理和指导下，承担所在行政村、居委会的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和普通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的初级诊治、康复等工作。

单位内部的医务室和门诊部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负责所在单位

或社区的基本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

其他门诊部、诊所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根据居民健康需求，

提供相关医疗卫生服务。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对其提供

的服务予以补助。

2.机构设置

（1）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

1）原则上按照街道办事处范围或 3—10万居民规划设置 1家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并可按其常住人口向下设立若干个社区卫生

服务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实行一体化管理。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以政府举办为主，按照平等、竞争、择优的原

则，鼓励其他社会力量以资金、物资、技术等形式捐助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开展社区卫生服务，逐步建立健全政府举办社区卫生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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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中心为主体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形成“15分钟”服务圈。

2）符合区域卫生规划的公立一级、部分二级医院和国有企事

业单位所属医疗机构等基层医疗单位可转型或改造为本居住区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街道办事处范围内没有上述医疗单位的，在

做好规划的基础上，或新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引进社会力量

举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要按卫生部有关城市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建设标准进行建设，每一城区应有 1—2家示范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2）卫生院和村卫生室设置

1）原则上每个乡镇应有一家政府举办的卫生院，每个行政村

应有一家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的房屋和基本装备要

符合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标准，保证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发挥

应有的功能。进一步推进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驻城区人民

政府所在地的乡镇卫生院逐步转型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每个行政村原则上只设 1所政府投资建设的标准化村卫生

室，并逐步实行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村卫生室的业务半径

以 2.5公里为宜，超过 3公里的，可以实行一室两“点”；邻近、

人口较少的行政村可多村一室、联村设室。对现有村卫生室进行

标准化建设，标准化建设率 90%以上。

（三）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1.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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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公共卫生机构是向辖区内提供专业公共卫生服务（主要

包括疾病预防控制、健康教育、妇幼保健、精神卫生、急救、采

供血、综合监督执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与标准管理、计划

生育、出生缺陷防治等），并承担相应管理工作的机构。专业公共

卫生机构主要包括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综合监督执法机构、妇幼

保健计划生育服务机构、急救中心（站）、血站等，原则上由各级

政府举办。

县办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的主要职责是承担辖区内专业公共卫

生任务以及相应的业务管理、信息报送等工作，并对辖区内医疗

卫生机构的公共卫生工作进行技术指导、人员培训、监督考核，

完成上级下达的指令性任务。

市办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的主要职责是承担辖区内的专业公共

卫生任务以及相应的信息管理等工作，并对下级专业公共卫生机

构进行人员培训、业务指导、监督考核等，完成国家、自治区下

达的指令性任务。

2.机构设置

（1）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设置

1）进一步健全疾病防治体系，在县区原则上只设立 1个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在临桂新区建设新的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推进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基础设施建设，按填平补齐的

原则，逐步加强未达标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建设，重点加强贫困

县疾控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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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持市县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实验室能力建设与专业技术人

才队伍建设。按填平补齐、满足实际原则，按标准配置相关设备，

提升市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检测能力，保障传染病、健康

危害因素监测工作的开展。

（2）卫生计生监督综合执法机构设置

1）健全卫生计生监督执法体系网络，建立起适应我市卫生计

生监督需要的结构合理、功能齐全、运行高效的综合监督执法体

系。整合卫生计生执法资源，组建市、县两级卫生计生综合监督

执法队伍。

2）加快卫生监督基础设施建设，落实卫生监督执法装备，配

备完善对生活饮用水、公共场所的现场快速检测设备，提升监督

监测能力。着力提高卫生计生监督执法的信息化水平，实行卫生

监督工作实时动态和科学化信息管理，进一步提升卫生监督执法

能力和技术支撑水平。

3）建立健全中医药监督行政执法体制机制，完善中医药监督

管理和执法制度，不断规范工作内容和流程；全面提升卫生计生

综合监督执法机构中医药监督能力。

（3）妇幼保健机构设置

1）完善以市妇幼保健院为龙头、县妇幼保健机构为枢纽、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网底的三级妇幼保健网络。

2）各县及临桂区设置 1家二级妇幼保健院，合理整合卫生和

计生相关资源，提高妇幼健康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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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快建设桂林市儿童医院，建成区域性儿童医学中心。

（4）采供血机构设置

1）设立桂林市中心血站。负责桂林辖区内无偿献血者的招募、

血液的采集与制备、临床用血供应以及医疗用血的业务指导等工

作，承担辖区内采供血分支机构的业务管理和质量控制，以及供

血范围内血液储存的质量控制。

2）在各县、临桂区各设置 1家献血屋。

3）根据临床用血需要，在没有设立分站的县设置固定（流动）

采血点，采血点的人员及业务由中心血站统一管理。固定采血点

可设置在县、区人民医院，所需场地和业务用房由县、区人民医

院提供。固定（流动）采血点的设置，按有关要求报批。

4）规划期内，各县及临桂区不再增设储血点，加强临床用血

管理和储血点标准化建设。

（5）急救机构设置

医疗急救体系是公共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日常

急救网络、突发事件应急救治网络和保障支持网络三部分构成。

日常急救网络由急救指挥系统、院前急救机构、急救队伍和工作

机制组成。

1）设立独立建制的桂林市急救中心。桂林市急救中心由市卫

生计生委直接领导，统一指挥、组织、协调桂林市各医疗机构开

展急救业务的功能。急救医疗中心暂不设直属急救分站，各二级

以上医疗机构的急诊科作为网点，构建区域性医疗急救服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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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医疗急救服务体系，逐步实现急救网络市、县、乡全覆盖。

急救中心为政府举办，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在同级卫生行

政部门领导下，指挥、调度本行政区域内医院的急救资源，开展

伤病员的现场急救、转运和重症病人途中监护。

2）加强院前急救站建设。急救网络的各医院急诊科属院前急

救站。院前急救站负责接收急诊病人和紧急救援中心调度转运的

伤病员，提供医疗急救救治，并向相应专科病房或其他医院转送。

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接受市卫生行政部门和急救中心指挥、

调度，承担伤病员的现场急救、转运和医疗救治。各医院应加强

急诊室的建设，提高急救救治的能力。

3）各县和临桂区设 1家县区域急救中心，建立覆盖乡镇的急

救网络。

（6）精神卫生机构设置

以专业精神卫生机构为主体、综合性医院精神科为辅助、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和精神疾病社区康复机构为基础，建立健全精神

卫生服务体系和网络。

五、加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

（一）人员配备

到 2020年，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达到 2.51人，

注册护士数达到 3.68人，公共卫生人员数达到 1人，每万常住人

口全科医生数达到 2人，医护比达到 1：1.5，市办及以上医院床

护比不低于 1：0.79，保证人才规模、区域布局与全市人民群众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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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服务需求相适应，各类人才队伍统筹协调发展。加强全科医生

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逐步建立和完善全科医生制度和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制度。促进医务人员合理流动，使其在流动中优化

配置，充分发挥作用。加强公共卫生人员的专项能力建设。

1.医院

以执业（助理）医师和注册护士配置为重点，以居民卫生服

务需求量和医师标准工作量为依据，结合服务人口、经济状况、

自然条件等因素配置医生和护士的数量，合理确定医护人员比例。

按照医院级别与功能任务的需要确定床位与人员配比，承担临床

教学、带教实习、支援基层、援外医疗、应急救援、医学科研等

任务的医疗卫生机构可以适当增加人员配置。未达到床护比标准

的，原则上不允许扩大床位规模。

（1）执业（助理）医师配置参考标准

至 2020年，全市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配置参考标

准为 2.2人（不含自治区级医疗机构千人口数 0.31人）。执业（助

理）医师基本配置参考数为 11419人。

表六：桂林市 2020年执业（助理）医师配置参考标准

区域
2015年 2020年

在岗人数 每千人口数 配置参考数 每千人口数 床医比

桂林市 4897 0.99 11419 2.20 0.42
城区 2478 1.62 5575 4.81 0.53
辖县 2299 0.67 6399 1.45 0.35
阳朔县 178 0.63 542 1.82 0.40
灵川县 302 0.83 591 1.57 0.32
全州县 312 0.48 1078 1.58 0.35
兴安县 300 0.88 550 1.57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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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福县 204 0.84 403 1.62 0.34
灌阳县 180 0.75 384 1.57 0.34
龙胜各族

自治县
13 0.08 289 1.77 0.39

资源县 91 0.60 250 1.60 0.35
平乐县 257 0.67 686 1.73 0.36
荔浦县 245 0.69 631 1.73 0.36
恭城瑶族

自治县
217 0.85 441 1.69 0.36

注：本表不含自治区级医院。

（2）注册护士配置参考标准

至 2020年，全市每千常住人口注册护士配置参考标准为 3.29

人（不含自治区级医疗机构千人口数 0.39 人）；基本配置参考数

为 17076人。

表七：桂林市 2020年注册护士配置参考标

区域
2015年 2020年

在岗人数 每千人口数 床护比 医护比 配置参考数 每千人口数 床护比 医护比

桂林市 7369 1.49 0.52 1.50 17076 3.29 0.63 1.50
城区 3244 2.12 0.44 1.31 8280 7.15 0.79 1.49
辖县 4125 1.20 0.60 1.71 8796 2.18 0.53 1.51
阳朔县 291 1.02 0.77 1.63 795 2.67 0.59 1.47
灵川县 484 1.33 0.56 1.60 904 2.40 0.49 1.53
全州县 566 0.86 0.63 1.81 1601 2.35 0.52 1.49
兴安县 489 1.44 0.58 1.63 852 2.43 0.51 1.55
永福县 327 1.35 0.50 1.60 586 2.35 0.49 1.46
灌阳县 260 1.09 0.55 1.44 557 2.27 0.49 1.45
龙胜各族

自治县
234 1.48 0.62 1.76 428 2.63 0.58 1.48

资源县 160 1.06 0.74 1.76 393 2.51 0.55 1.57
平乐县 538 1.41 0.52 2.09 1047 2.64 0.55 1.53
荔浦县 444 1.24 0.67 1.81 963 2.65 0.55 1.53
恭城瑶族

自治县
332 1.30 0.63 1.53 671 2.57 0.55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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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不含自治区级医院。

2.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到 2020年，每千常住人口基层卫生人员数达到 3.5人以上，

在我国初步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全科医生制度，基本形成统

一规范的全科医生培养模式和“首诊在基层”的服务模式，全科

医生与城乡居民基本建立比较稳定的服务关系，基本实现城乡每

万名居民有 2—3 名合格的全科医生，全科医生服务水平全面提

高，基本适应人民群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原则上按照每千

服务人口不少于 1名的标准配备乡村医生。每所村卫生室至少有

1名乡村医生执业。

（1）乡镇卫生院卫生人力配置参考标准

乡镇卫生院原则上按辖区服务人口的 1.0‰配置人力，并实行

总量控制。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所占比例不低于乡镇卫生院

总人员的 90％，临床医师、护士、医技和药剂人员按 1：1.2：0.3：

0.1的比例配备。从事公共卫生服务人员，中心卫生院不低于 25%，

一般卫生院不低于 30%。从事中医药人员的比例不低于 10%。

（2）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卫生人力配置参考标准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按每万名居民配备 4—5名全科医师和 1名

公共卫生医师，注册护士与全科医师的比例按 1：1配备。每个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配置 2—3名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其他卫生专业人

员如药剂、检验、影像等医技人员配置 1—2名。社区卫生服务站

至少配备 2名全科医师,注册护士与全科医师的比例按 1：1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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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村卫生室卫生人力配置

到 2020年，全市的村卫生室原则上按其服务人口的 1‰配备

乡村医生。原则上每个村卫生室应配置 1名女性乡村医生。若服

务人口少于 1000人的村卫生室，优先配置 1名女性乡村医生。

3.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到 2020 年，每千常住人口公共卫生人员数达到 0.83 人，各

级各类公共卫生人才满足工作需要。

（1）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规模原则上按照常住人口 1.75/万人

的比例核定，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占编制总额的比例不得低于

85%，卫生技术人员不得低于 70%。

（2）专业精神卫生机构应当按照区域内人口数及承担的精神

卫生防治任务配置公共卫生人员。

（3）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机构要综合考虑辖区人口、工作量、

服务范围和经济水平等因素，配置卫生计生监督执法人员，充实

监督执法力量，保证综合监督行政执法工作正常开展。

（4）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机构人员应当根据当地服务人口、社

会需求、交通状况、区域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以及承担

的功能任务等合理配备人员。市、县、乡三级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服务机构中，卫生技术人员比例应当不低于总人数的 80%。

（5）血站卫生技术人员数量应当根据年采供血等业务量进行配备。

（6）急救中心人员数量应当根据服务人口、年业务量等进行配备。

（二）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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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注重医疗卫生、公共卫生、中医药

以及卫生管理和监督执法人才的培养，制订有利于卫生人才培养

使用的政策措施。切实加强医教协同，深化院校教育改革，推进

院校医学教育与卫生计生行业需求的紧密衔接，提高人才培养的

针对性、适应性和整体质量。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探

索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开展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推动完善

毕业后医学教育体系，培养合格临床医师。以卫生计生人员需求

为导向，改革完善医学继续教育制度，提升卫生计生人才队伍整

体素质。到 2020年，基本建成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

有机衔接的标准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院校教育质量显著提

高，毕业后教育得到普及，继续教育实现全覆盖。近期，要加快

构建以“5+3”（5年临床医学本科教育+3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或 3年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为主体、以“3+2”（3

年临床医学专科教育+2年助理全科医生培训）为补充的临床医学

人才培养体系。

加强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健全在岗

培训制度，鼓励符合条件的在岗乡村医生进入中、高等医学院校

（含中医药院校）接受系统教育，提高整体学历层次。加强政府

对医药卫生人才流动的政策引导，制定出台医药卫生人才引进奖

励办法，切实落实人才政策，加大优秀人才引进力度；推动医药

卫生人才向基层流动，加大人才培养与引进力度。制订优惠政策，

为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医学生，研究实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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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医生及县办医院专科特设岗位计划。创造良好的职业发展条件，

鼓励和吸引医务人员到基层工作。加强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高层次医药卫生人才队伍建设。为实施好全面两孩政策，大

力加强产科、儿科人才培养。加强精神科等急需紧缺专门人才培

养。大力支持中医和壮瑶医类人才培养。

（三）人才使用

健全以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为核心的事业单位用人机

制，完善岗位设置管理，保证专业技术岗位占主体，原则上不低

于 80%，推行公开招聘和竞聘上岗。健全以岗位职责要求为基础，

以品德、能力、业绩为导向，符合卫生人才特点的科学化、社会

化评价机制，完善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制度，促进人才成长发展和

合理流动。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以服务质量数量和服务

对象满意度为核心、以岗位职责和绩效为基础的考核和激励机制，

坚持多劳多得、优绩优酬，人员收入分配重点向关键岗位、业务

骨干和做出突出成绩的医药卫生人才倾斜。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

用人单位和社会资助为辅的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投入机制，优先保

证对人才发展的投入，为医药卫生人才发展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

创新公立医院机构编制管理，合理核定公立医院编制总量，并进

行动态调整，逐步实行编制备案制，探索多种形式用人机制和政

府购买服务方式。

六、加强功能整合与分工协作

建立和完善公立医院、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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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以及社会办医院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整合各级各类医疗卫生

机构的服务功能，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全方位的医疗卫生服务。

（一）政府主导，多元办医

明确政府在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中的主导地位，政府对卫生投

入予以重点保障。重点加强中医、儿科、妇产、精神卫生、传染

病、老年护理、口腔、康复等薄弱领域服务能力的建设。优先加

强县办医院服务能力，提高县域医疗能力和水平。支持村卫生室、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标准化建设，2020年达标率达到

95%以上。加强社会办医疗机构与公立医疗机构的协同发展，提

高医疗卫生资源的整体效率。创新医药卫生投融资体制机制，建

设投融资平台，加大财政投入力度；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发展医

疗卫生事业，社会力量办医可以直接投向资源稀缺及满足多元需

求的服务领域，也可以多种形式参与国有企业所办医疗机构与部

分公立医院改制重组。鼓励公立医院与社会力量以合资合作的方

式共同举办新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探索公立医院有形资产和无

形资产科学评估办法，形成投入主体多元化、投入方式多样化的

办医格局。

（二）上下联动，医养结合

完善上下联动。建立完善分级诊疗模式，建立不同级别医院

之间，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之间的分工协作机制。控制公立

医院普通门诊规模，到 2020年，县域内就医比例达到 90%。公立

医院要帮扶和指导与之建立分工协作关系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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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其服务能力和水平。允许公立医院医师多点执业，促进优质

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充分发挥信息技术手段在分级诊疗中的作

用，提升远程医疗服务能力，鼓励二、三级医院向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提供远程会诊、远程病理诊断、远程影像诊断、远程心电图

诊断、远程培训等服务，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基层检查、上

级诊断”的有效模式；建立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保险

经办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转诊预约挂

号服务，将恢复期需要康复的病人或慢性病病人转诊到病人就近

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逐步承担公立医院的

普通门诊、康复和护理等服务，推动全科医生、家庭医生责任制，

逐步实现签约服务。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通过医联体、合作托管、

重组等多种方式，促进医疗卫生资源合理配置。探索县域一体化

管理，巩固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一体化管理。

建立健全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之间的业务协作机制。探索建

立长期护理保障办法。鼓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置专门的老年康

复床位，构建社区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平台。提升养老机构的医

疗护理、康复保健能力，鼓励民办养老机构增加养老护理床位。

完善治疗—康复—长期护理服务链，发展和加强康复、老年、长

期护理、慢性病管理、临终关怀等接续性医疗机构。支持医疗卫

生机构与有条件的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签订医疗服务协议，推

动有条件的综合医院开设老年病房、开展老年康复业务，鼓励部

分一、二级医院和专科医院转型为老年病医院、康复医院、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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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推进医养融合发展。

（三）强化防治结合

对公立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社会办医院开展的公共卫

生服务，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要加强指导、培训和考核，建立信息

共享与互联互通等协作机制。

进一步明确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和医疗机构的职责，着力加强

高血压、糖尿病、肿瘤等慢性病的联防联控工作。将结核病、艾

滋病等重点传染病以及职业病、精神疾病等病人的治疗，逐步交

给综合性医院或者专科医院负责，强化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对医疗

机构公共卫生工作的技术指导和考核，监督部门加强对医疗机构

的监督检查。

综合性医院及相关专科医院要依托相关科室，与专业公共卫

生机构密切合作，承担相应的公共卫生任务和对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的业务指导。建立医疗机构承担公共卫生任务的补偿机制和服

务购买机制。要进一步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队伍建设，拓展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功能，确保各项公共卫生任务落实到位。充分

发挥中医药壮瑶医药在公共卫生中的作用，积极发展中医壮瑶医

预防保健服务。

（四）坚持中西医并重

坚持中西医并重方针，以积极、科学、合理、高效为原则，

做好中医医疗服务资源配置。充分发挥中医医疗预防保健特色优

势，不断完善由中医医疗机构、基层中医药服务提供机构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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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服务提供机构共同组成的中医医疗服务体系，加快中医医

疗机构建设与发展，加强综合医院、专科医院中医临床科室和中

药房设置，增强中医科室服务能力。加强中西医临床协作，整合

资源，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协同协作，提高重大疑难病、急危

重症临床疗效。统筹用好中西医两方面资源，提升基层西医和中

医两种手段综合服务能力，到 2020年，力争使所有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乡镇卫生院和 70%的村卫生室具备与其功能相适应的中医

药服务能力。

加强壮瑶医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扎实推进中医药壮瑶医药“三

名”（名医、名药、名院）战略。加强壮瑶医重点学科、专科建设，

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壮瑶医科。推广壮瑶医

优势病种诊疗方案以及壮医经筋推拿、药线点灸、药物竹罐、瑶

医药浴等壮瑶医药特色技术。

（五）促进非公立医疗机构持续健康发展

开展依法执业承诺，引导非公立医疗机构依法规范执业，规范

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广告发布行为，严禁发布虚假、违法医疗广告。

开展社会行风评议和依法执业专项检查，加大违法行为的处理，重

大违法事件要依法社会公示，加大舆论监督力度。要把非公立医疗

机构纳入医疗质量控制评价体系，通过日常监督管理、医疗机构校

验和医师定期考核等手段，对非公立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执业情

况进行检查、评估和审核，将医疗质量和患者满意度纳入对非公立

医疗机构日常监管范围。加强对非公立医疗机构的技术指导，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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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才继续教育、技能人才职业技能培训、全科

医生培养培训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等专业人员教育培训，要考虑

非公立医疗机构的人才需求，统筹安排。鼓励有条件的非公立医疗

机构做大做强。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和发展具有一定规模、有特色的

医疗机构，引导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向高水平、高技术含量的大型医

疗集团发展，实施品牌发展战略，树立良好的社会信誉和口碑。鼓

励非公立医疗机构加强临床科研和人才队伍建设。培育和增强非公

立医疗机构的社会责任感，鼓励非公立医疗机构采用按规定设立救

助基金、开展义诊等多种方式回报社会。进一步培育和完善非公立

医疗机构行业协会，充分发挥其在行业自律和维护非公立医疗机构

合法权益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七、组织实施与监督评价

（一）加强组织领导

切实加强对区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工作的领导，将规划

列入各级政府的工作目标和考核目标，建立问责制。各级政府要

将医疗机构发展建设列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优先保

障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用地。

各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市的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

规划的要求，负责辖区内县办医院、公共卫生机构及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的设置。

政府是实施规划的责任主体和工作主体。各地要把规划作为

财政投入、项目建设、人员配置、床位设置、绩效指标等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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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规划的约束力。

各级卫生计生、发展改革、财政、规划、机构编制、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等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密切配合、协调一致地推进

规划的有效实施。卫生计生部门要牵头编制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

机构设置规划并适时进行动态调整；发展改革部门要将区域卫生

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依

据规划对新改扩建项目进行基本建设管理，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

革；财政部门要按照政府卫生投入政策落实相关经费；规划部门

要依据依法批准的城乡规划审批建设用地；机构编制部门要依据

有关规定和标准统筹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编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要加快医保支付制度改革；其他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做好相

关工作。

（二）创新体制机制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推进，为规划的实施创造有利

条件。建立和完善政府卫生投入机制，明确政府在提供公共卫生

和基本医疗服务中的主导地位。落实对公立和社会办非营利性医

疗卫生机构的投入政策，明确各级政府的医疗卫生投入责任。深

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健全网络化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

务运行机制，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加快公立医院改革，建立合

理的补偿机制、科学的绩效评价机制和适应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

制度，推进管办分开、政事分开，实行医药分开。取消药品加成，

逐步推行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加快发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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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保险，建立完善以基本医保为主体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改革医保支付方式，推行医保异地结算和大病保险即时结算，构

建以总额预付为主，单病种、按床日付费、按人头付费等多种方

式结合的支付体系。探索以临床路径管理为主的医保支付方式改

革。建立属地化、全行业管理体制。推行医疗责任保险、医疗意

外保险等多种形式的医疗执业保险，加快发展医疗纠纷人民调解

等第三方调解机制，完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

（三）严格规划实施

各地要及时发布机构设置和规划布局调整等信息，将纳入规

划作为建设项目立项的前提条件。所有新增医疗卫生资源，特别

是公立医院的设置和改扩建、病床规模的扩大、大型医疗设备的

购置，无论资金来源渠道如何，都必须依据本区域卫生规划的要

求和程序严格管理。

建立公立医院床位规模分级审查备案和公示制度，新增床位

后达到或超过 1500张床位以上的医院，其床位增加须报国家卫生

计生委备案（中医类医院同时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备案）；超过

1000 张床位以上的公立医院，其床位增加须报自治区卫生计生委

备案。对严重超出规定床位数标准、未经批准开展项目建设，擅

自扩大建设规模和提高建设标准等的公立医院，要进行通报批评，

暂停大型医用设备配置、等级评审和财政资金安排。

（四）强化监督评价

各地在编制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工作中，要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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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群众健康需求，合理确定各类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目标。要综

合考虑包括辖区内的军队医疗机构、复员退伍军人医疗机构等在

内的各方医疗资源，充分征求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意见。要做

好与本规划以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国防卫生动员需求等的衔接，合理控制资源总量标准及

公立医院单体规模。

各级政府要强化规划实施监督和评价，建立区域卫生规划和

资源配置监督评价机制，成立专门的评价工作小组，组织开展区

域卫生规划实施进度和效果评价，及时发现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并研究解决对策。评价过程中要实行公开评议、公平竞争，运用

法律、经济和行政手段规范、管理和保障区域卫生规划的健康开

展和有效运行。各有关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开展规划实施进度和

效果评价，必要时开展联合督查，以推动规划落实，实现医疗卫

生资源有序发展、合理配置、结构优化。

抄送：市委各部门，各人民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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